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聘请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上会”）对浙江

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进行了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上会师报字

（2026）第 8441 号。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

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处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涉及事项

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2025 年度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情况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内容：“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我们注意到

贵公司在关联方认定、关联方交易识别方面存在一定缺陷。贵公司未能及时识别

并认定中景信（上海）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导致

未能及时履行相关的关联交易审批程序，亦未在 2024 年度报告、2025 年度一季

度报、2025 年度半年报和 2025 年度三季度报披露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信息。

上述事项是公司在编制 2025 年度报告过程中发现，通过补充相关复核程序后进

行了整改，并在 2025 年度报告中增加披露了上述关联方及关联交易信息”。

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上会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主要源于公司追认了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的事项，不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的有

效性。需要说明的是，审计委员会核查了公司采取的相关程序和措施，认为公司

前期已采取了充分和必要的措施但因客观原因导致未能及时识别。后续，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将充分发挥本职功能，持续关注并监督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

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董事会对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对上会出具的公司 2025 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结论表示认可。上

会在公司 202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是为了提醒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有关内容，不影响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公司董事会尊重其

独立判断。董事会认为公司前期已采取必要措施但因客观原因导致未能及时识别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公司已在 2025 年报告中补充披露并通过补充相关复核程序

后进行了整改。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报告涉及事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已和管理

层一同采取措施，消除该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遵守了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与其他业务往

来企业同等对待，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

情形。后续，公司将全面强化关联交易全流程管理，进一步健全关联方识别台账

与信息动态维护机制，定期开展关联交易排查与持续跟踪管控；同时严格遵照监

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要求，规范履行关联交易审议审批、信息披露等法定程序，持

续提升合规管控水平，杜绝同类问题再次发生，切实保障公司规范稳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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